小兒心臟學研究計劃補助金

申請範圍及標準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訂

一、人事費

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研究人員之酬金屬之。

(一)
專任助理

1.
助理人員之聘用，依國科會人員酬金會訂定之助理人員聘用注意事項辦理。

(二)兼任助理

2.
專任助理人員及兼任助理 人員酬金人員酬金，依國科會訂定之標準申請。

(三)臨時工資

3.
凡實施計劃臨時僱用工人之酬金屬之(按日或按時計酬)。

(四)年終工作

4.
凡專任助理人員年終加發 獎金之工作獎金屬之，依國科會訂定之辦法辦理(本項預算如有結餘，不得流出支用)。

二、儀器設備

1.
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含軟硬體之裝置等費用屬之。


本項設備之採購分為：

(1)
國內採購：


凡在國內有自製品者，以國內採購為原則，本會對此項採購亦將優先考量。

(2)
國外採購：


凡不屬於國內採購者屬之。

2.此項研究設備之採購應與試驗研究直接有關者為限。普通事務設備如複印機、打字機、傳真機、電話機等事務設備均不得支。

3.所擬購儀器應詳列其名稱、規格、數量、單價及總價，依法令規定程序辦理招標或議價手續，在核定預算限額內核實列支。

4.購置之儀器設備除依本會合約規定辦理外，均應列入該機關之財產目錄。

三、消耗性材料費

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之消耗性器材、藥品屬之。

研究用消耗性器材、藥品、磁片、報表紙、色帶、碳粉等之購置，應與研究計劃直接有關者為限按實際需要核實列支，並應妥為保管，按規定使用。

四、其它研究

凡與研究計劃之實施直接有關費用，而不屬於上列各科目範圍之費用者均屬之。

(一)
調查費

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實地調查、訪問及搜集各種資料之費用屬之。

(二)
儀器安裝凡實施研究計劃所購置之儀器維護保險及儀器安裝保險及運雜費用屬之雜費。按實際需要數額核實在原核定預算內列支。

(三)
印刷費、影印費

1.
凡因研究計劃所提學術性影印費研究報告及所需圖表刊物等印刷、裝訂費屬之。並核實在原核定之預算內列支外。另所出版之刊物上，應印明(本刊物之出版費係由心臟病兒童基金會資助)字樣。

2.
凡因研究計劃所需資料之影印費均屬之。

(四)
文具紙張、郵電、資料檢索費

1.凡實施研究計劃直接所需油墨、紙張等文具費用屬索費之。按實際需要數量依市價核實在原核定之預算限額內列支。行政部門之文具用品不得列支。

2.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郵資及電傳電話費屬之。核實在原核定預算限額內列支。

3.凡實施研究計劃使用傳輸網路所供應新穎數據或索取各交換系統資料庫中之資料所需費用均屬之。

(五)其它

凡實施研究計劃所需而上述未列之費用，請詳列項目及支出標準。

五、管理費

1. 凡因執行計劃所增加之管理費，得視實際需要以不超過專題研究計劃經費百分之五為限。惟此項費用最高以不超過新台幣壹拾萬元為原則。

2.本項經費應由計劃執行單位執行統籌支用，並應於計劃執行期限屆滿後，連同計劃經費檢據報銷。其中水電費及執行單位人員協辦研究計劃業務之人事費用，於計劃核定時得列固定比率或定額支用。

六、貴重儀器使用費

1.
本會依各儀器收費標準及申請使用次數，核定研究計劃中之儀器使用費。

2.
此項費用核定後，採記帳方式使用，不以現金撥付。
